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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3日（星期二）至05月1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nfo@utimes.cn进行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

布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5
月20日（星期二）0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经理：张汉洪

董事、董事会秘书：叶宇凌

财务总监：朱顺章

独立董事：曾小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13日 （星期二） 至 05月 19日 （星期一）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nfo@utimes.cn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徐逸众

电话：0755-23076753
邮箱：info@utimes.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
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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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7
2024年5月24日~2025年5月24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47,861股

1.51%
2,405.12万元

20.79元/股~33.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24日召开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

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

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

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及2024年6月22日披露的《深圳市誉

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28）。

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67.0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7.76元/股（含），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誉

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847,861股，占公司总股本56,000,000的比例为1.5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33.8元/股，最低价为20.7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05.12万元（不含交

易费用）。公司上述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股东会审议

通过的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公路”）于 2024

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并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18.10元/股（含），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1,800万元（含）。本次回购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0月 17日、2024年
11月2日、2024年11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招商公路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81）、《招商公路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4-82）、《招商公路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90）、《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94）。

二、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14,466,635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0.21211%，最低成交价格为12.57元/
股、最高成交价格为13.4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7,220,208.95元（不含交易

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
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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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B1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7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轻 型 客
车

产量（辆）

本月数

8,982

去年

同 月
数

7,565

同比
变化

（%）

18.73%

本年
累

计数

29,018

去年同期
累计数

24,778

同比
变

化（%）

17.11%

销量（辆）

本月数

8,955

去年

同 月
数

7,919

同比
变化

（%）

13.08%

本年
累

计数

29,056

去 年 同
期 累 计

数

25,098

同比
变

化（%）

15.77%

卡车

皮卡

SUV
总计

7,250
6,071
9,239

31,542

5,345
5,149

10,534
28,593

35.64%
17.91%

-12.29%
10.31%

24,078
22,066
31,024

106,186

19,731
23,823
36,163

104,495

22.03%
-7.38%

-14.21%
1.62%

6,309
5,764
9,471

30,499

5,688
5,720

11,040
30,367

10.92%
0.77%

-14.21%
0.43%

23,155
22,087
32,208

106,506

19,413
24,435
35,743

104,689

19.28%
-9.61%
-9.89%
1.7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21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2月13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A股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根据上述会议表决结果，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全部15,242,153股A股股份，相应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242,153元；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办理上述事宜，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手续。

2025年 2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A股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

告》，本次回购 15,242,153股A股股份已于 2025年 2月 25日完成注销，总股本由 7,
621,087,664股变更为7,605,845,511股。

公司近日已完成注销回购A股股份的注册资本减少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7,621,087,664

元变更为人民币 7,605,845,511元。《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已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详见

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

特此公告。

附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七日

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条目

第五条

第 十 九
条

条款内容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621,087,664元。

公司股份总数为 7,621,087,664股，全部为
普通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5,919,291,464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1,701,796,200股。

新条款

条目

第五条

第十九条

条款内容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605,845,511元。

公司股份总数为 7,605,845,511股，全部为
普通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5,904,049,311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1,701,796,200股。

变更理由

公司已完成注销回
购A股股份的注册资
本减少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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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1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1.31 元/股
（含）。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2024年8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4,236,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7%。此次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
11.4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5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6,667,022.0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保荐人名称：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鹏

保荐代表人姓名：樊长江

被保荐公司简称：欧克科技

联系电话：0755-81682816
联系电话：0755-8168281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
度、关联交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
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工作内容

是

不适用

是

是

4次

是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会议文件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会议文件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会议文件

1次

是

2024年 10月 28日，欧克科技公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32,251.98万元，同比上升10.6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830.35万元，同比下降 45.69%，扣非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66.35 万元，同比下降17.87%，主要系下游行业由于宏观经济波动而表现出需求减少或
增长放缓的态势，以及公司2024年1-9月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减
少等原因。截至2024年9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存货账面余额分
别为 31,980.13 万元及 36,884.78 万元，较 2023 年末分别上升21.27%及16.54%，随着公司产品种类不断增加，下游应用领域拓
宽，公司的应收账款及存货规模也在逐步上升，虽然一定程度上
可以满足更广泛的客户需求，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保荐机构
将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并督导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次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是

1次

2024年12月24日

重点介绍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相关政策、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募集资金管理以及再融资、并购重组、股份减持
及分红等相关政策法规。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项目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三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购买、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
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
情况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
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存在授权空窗期。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
认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关于 IPO股份锁定及减持价格、稳定股价
的承诺

2.关于 IPO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3.关于 IPO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4.关于利润分配的承诺

5.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
承诺

6.关于可能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7.关于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否履行承诺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正常履行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人或者其保荐
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保荐代表人（签字）：陈 鹏 樊长江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衢州市东港四路1号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4
324,781,405

68.1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磊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584,795
比例（%）

99.9394

反对

票数

121,210
比例（%）

0.0373

弃权

票数

75,400
比例（%）

0.023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584,795
比例（%）

99.9394

反对

票数

121,210
比例（%）

0.0373

弃权

票数

75,400
比例（%）

0.023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583,295
比例（%）

99.9390

反对

票数

121,210
比例（%）

0.0373

弃权

票数

76,900
比例（%）

0.023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523,495
比例（%）

99.9205

反对

票数

178,410
比例（%）

0.0549

弃权

票数

79,500
比例（%）

0.0246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24,481,695 99.9077 200,910 0.0618 98,800 0.030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557,095
比例（%）

99.9309

反对

票数

143,610
比例（%）

0.0442

弃权

票数

80,700
比例（%）

0.024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481,095
比例（%）

99.9075

反对

票数

201,510
比例（%）

0.0620

弃权

票数

98,800
比例（%）

0.0305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579,495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121,210
比例（%）

0.0373

弃权

票数

80,700
比例（%）

0.0249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制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499,895
比例（%）

99.9133

反对

票数

186,510
比例（%）

0.0574

弃权

票数

95,000
比例（%）

0.02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董
事薪酬及制定 2025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854,511

812,711

888,111

812,111

比例（%）

76.8154

73.0578

79.8358

73.0039

反对

票数

178,410

200,910

143,610

201,510

比例（%）

16.0379

18.0606

12.9096

18.1145

弃权

票数

79,500

98,800

80,700

98,800

比例（%）

7.1467

8.8816

7.2546

8.88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卢丽莎、张佳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5-038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4,000万元（含），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为2,000万
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6.00元/股，若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26.00
元/股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769,230股至1,538,46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的区间为0.4160%至0.8321%。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共计 26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4%，最高成交价为 17.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5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605,74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
限人民币26.00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

段均符合《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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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至4月11日召开

书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0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 3,469,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0%，最高成交价为 19.66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 18.86元/股，成交金额 67,126,117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进展情况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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